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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出台文件进一步推动森林消防队伍规范化建设
为进一步推动森林消防队伍规范化建设，提高扑救森林火灾的能力，辽宁省森林防火指挥部近日下发《辽宁省森林消防队伍建设和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规范》规定了森林消防队伍的性质、类型、建制和管理，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组建森林消防队伍，具有很强的原则性和可操作性。
一、明确队伍职能类型

《规范》明确规定森林消防队伍是以保护森林资源安全、扑救森林火灾为主要任务，经过严格的扑火技战术、安全避险培训和体能训练，配备安全防护装备和必备扑火机具有组织的队伍，分为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专业森林消防队、应急森林消防队三种类型，并详细规定了各类型队伍的特点。
二、重点规范队伍建设

（一）建队规模

《规范》规定有防火任务的县级单位应组建20—30人以上的专业或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国有林场、森林类型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应建立专业或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人数不少于20人。
（二）建队数量

《规范》要求重点林区各县（市、区）应建立3支以上专业森林消防队，各乡（镇）应建立半专业森林消防队，非重点林区应建立1支以上专业森林消防队，每个乡（镇）按区域建立半专业森林消防队。
（三）设施、装备建设

《规范》对各类森林消防队设施、装备建设的规定细化到专属营房、交通工具、指挥通讯设备、灭火机具、防护装备等各个方面，确保文件下发后得以有效贯彻落实。
三、切实加强队伍管理

（一）制度建设和内业建设

《规范》根据三类森林消防队伍的不同特点分别规定了制度建设和内业建设的内容。以专业森林消防队伍为例，制度建设包括值班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内务管理制度、业务培训制度、学习制度、扑火安全制度、机具设备管理制度、体能训练制度和奖惩制度，内业建设包括队牌、组织机构框图、辖区内的地形图及林相图等、值班记录册和队员档案。
（二）组织管理职责
《规范》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建森林消防队，将森林消防队伍所需经费纳入同级政府地方财政预算；森林经营管理单位，森林类型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消防队伍按照谁管辖、谁管理，谁保障的原则组建。各级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部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森林消防队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可直接指挥、协调、调度森林消防队扑救森林火灾。县级以上专业森林消防队应配置专职（兼职）管理人员。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员的人身保险，由组建单位负责。

（三）森林消防队的奖励与处罚

《规范》规定在执行扑救森林火灾任务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森林消防队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在执行扑救森林火灾任务中因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责任；未按规定组建森林消防队，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辽宁省森林防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追究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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